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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要

「
常
樂
我
淨
」
是
不
論
世
俗
人
和
所
有
宗
教
界
，
都
在
一

直
努
力
追
尋
的
目
標
。
本
文
聚
焦
在
佛
教
涅
槃
四
德
的
詮
釋
。

本
文
分
為
前
言
，
文
獻
回
顧
、
常
樂
我
淨
的
真
實
義
、
佛
性
是

常
或
是
無
常
？
及
結
論
四
個
主
題
探
討
。
在
前
言
中
，
主
要
概

述
研
究
動
機
；
而
文
獻
回
顧
，
僅
列
舉
十
五
位
學
者
或
法
師
就

方
便
說
的
角
度
，
進
行
闡
釋
佛
教
在
常
樂
我
淨
方
面
的
看
法
；

而
常
樂
我
淨
的
真
實
義
，
是
從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，
《
佛
性
論

》
及
《
楞
伽
經
》
中
佛
陀
對
常
樂
我
淨
所
作
的
剖
析
；
而
佛
性

是
常
或
是
無
常
是
就
《
六
祖
壇
經
》
中
，
慧
能
大
師
的
開
示
加

以
詮
釋
；
最
後
作
出
結
論
。
並
且
提
出
真
正
能
體
證
常
樂
我
淨

，
不
是
對
經
典
上
的
了
解
，
而
且
必
須
實
修
，
才
能
具
有
普
世

觀
念
與
超
越
自
我
的
「
客
觀
性
與
人
本
科
學
」
的
宗
教
性
的
基

本
概
念
。
簡
言
之
，
法
身
所
引
伸
常
樂
我
淨
的
真
實
義
，
是
所

有
宗
教
界
所
追
尋
的
目
標
。

關
鍵
詞
：
常
樂
我
淨
、
佛
教
、
涅
槃
四
德
、
法
身
、
佛
性

一
、
前
言

追
求
快
樂
幸
福
的
人
生
，
是
每
一
位
世
間
人
共
同
的
期
望

。
世
人
想
在
生
活
上
得
意
，
不
論
在
面
前
或
背
後
常
受
人
稱
讚

，
心
意
悅
適
以
及
生
命
長
命
百
歲
，
此
稱
之
為
「
常
」
；
而
能

滿
足
色
、
聲
、
香
、
味
、
觸
五
欲
之
樂
，
及
遠
離
衰
、
毀
、
譏

、
苦
，
永
保
利
、
譽
、
稱
、
樂
之
欣
喜
，
謂
之
「
樂
」
；
財
富

、
地
位
、
美
滿
的
婚
姻
、
長
壽
、
健
康
、
美
貌
、
事
業
成
功
、

滿
足
食
衣
住
行
，
這
些
所
有
的
一
切
都
是
我
所
擁
有
的
，
叫
作

「
我
」
；
身
、
心
永
保
清
淨
稱
為
「
淨
」
。
然
而
，
色
、
受
、

想
、
行
、
識
五
蘊
皆
是
「
無
常
」
；
想
要
而
得
不
到
是
為
「
苦

」
；
一
切
都
不
能
作
主
就
是
「
無
我
」
的
存
在
；
而
時
常
作
不

當
的
行
為
，
說
他
人
的
壞
話
和
心
存
不
正
就
是
「
不
淨
」
。
所

以
佛
陀
在
原
始
佛
教
強
調
諸
行
無
常
，
諸
法
無
我
，
諸
有
為
法

皆
苦
，
涅
槃
寂
靜
之
「
四
法
印
」
。
然
而
在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
更
說
涅
槃
四
德
：
常
、
樂
、
我
、
淨
。
到
底
佛
陀
所
主
張
的
涅

槃
四
德
，
與
凡
夫
所
執
著
的
常
樂
我
淨
有
何
不
同
，
而
且
又
與

「
常
、
樂
、
我
、
淨
」
的
真
實
義
探
討
（
上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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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法
印
相
違
，
此
即
本
文
的
問
題
意
識
與
研
究
動
機
，
依
此
剖

析
常
樂
我
淨
的
真
實
義
。

二
、
文
獻
回
顧

本
文
列
舉
筆
者
所
蒐
集
到
的
一
些
資
料
，
概
述
如
下
：

恆
清
法
師
在
其
《
佛
性
思
想
》
論
著
中
指
出
：

綜
觀
《
涅
槃
經
》
強
調
涅
槃
四
德
的
意
義
，
主
要

是
在
於
它
對
小
乘
佛
教
的
無
常
、
苦
、
無
我
、
不

淨
的
教
義
提
出
反
省
性
的
反
應
。
經
中
批
判
「
修

習
無
常
、
苦
、
無
我
、
不
淨
等
想
」
是
無
有
實
義

，
其
理
由
有
二
：
如
果
過
分
執
著
無
常
等
見
，
容

易
誤
入
斷
滅
虛
無
之
見
，
若
於
無
常
計
常
，
苦
作

樂
，
無
我
計
我
，
不
淨
計
淨
，
同
樣
也
是
謬
見
。

而
主
張
常
樂
我
淨
的
四
德
，
它
又
與
凡
夫
執
著
的

常
樂
我
淨
有
何
不
同
呢
？
世
間
的
「
常
」
是
無
常

計
「
常
」
（
以
下
類
推
）
，
故
為
顛
倒
見
是
「
知

字
而
不
知
義
」
。
真
正
知
義
應
該
是
如
來
法
身
遍

滿
一
切
，
此
常
沒
有
常
相
，
故
不
同
於
世
間
常
（

其
餘
類
推
）
，
這
才
是
常
樂
我
淨
的
實
義
。
  1

筆
者
以
為
具
體
的
說
涅
槃
四
德
是─

─

「
常
」
為
如
來
法

身
，
不
生
不
滅
；
「
樂
」
是
普
渡
一
切
眾
生
；
「
我
」
是
人
人

本
具
清
淨
的
如
來
藏
；
而
「
淨
」
是
諸
佛
正
法
。
如
是
比
原
始

佛
教
所
強
調
的
諸
行
無
常
，
諸
有
為
法
皆
苦
，
諸
法
無
我
及
涅

槃
寂
靜
四
法
印
，
更
具
有
客
觀
性
和
人
性
（
利
他
思
想
）
，
故

稱
之
為
諸
法
實
相
。

法
照
法
師
在
其
書
中
指
出

﹝
常
﹞
：
人
有
能
力
了
悟
內
心
本
具
的
菩
提
心
就

是
悲
願
和
智
慧
。
菩
提
心
就
是
覺
，
包
括
自
覺
和

覺
他
。
菩
提
心
若
不
與
出
離
心
相
應
，
則
人
生
不

得
解
脫
。
出
離
心
包
括
出
離
五
欲
和
定
境
的
樂
，

即
出
離
三
界
（
欲
、
色
、
無
色
界
）
。
慈
悲
是
不

求
回
報
，
經
由
禪
修
和
菩
提
心
的
培
養
，
就
能
成

為
大
家
所
歡
迎
的
人
。
人
生
的
痛
苦
與
煩
惱
是
來

自
對
觀
念
和
認
知
的
執
著
，
若
我
們
具
有
認
清
萬

法
實
相
的
慧
觀
，
不
隨
境
生
惱
，
而
不
得
自
在
，

遵
循
聖
賢
行
動
，
散
發
出
生
命
的
活
力
如
五
年
持

續
不
斷
，
終
於
挖
出
一
口
井
；
真
正
做
到
不
與
人

爭
的
境
界
，
就
能
體
會
無
常
，
也
就
解
脫
（
常
）

了
。
﹝
樂
﹞
：
例
如
有
一
位
貧
女
供
養
僅
有
的
二

文
錢
幣
給
高
僧
，
她
內
心
充
滿
喜
樂
；
想
要
的
不

要
求
太
多
；
透
過
學
習
和
訓
練
，
消
除
負
面
的
思

惟
如
生
氣
、
憎
恨
，
而
加
強
正
面
思
惟
如
仁
慈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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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
悲
、
寬
容
就
是
快
樂
。
﹝
我
﹞
：
例
如
頻
婆
娑

羅
王
看
見
王
子
手
上
生
了
一
個
膿
瘡
，
痛
得
一
直

哭
，
他
不
顧
髒
臭
把
膿
血
吸
掉
就
是
「
無
我
」
。

而
王
子
長
大
後
為
了
奪
取
王
位
成
阿
闍
世
王
，
竟

然
把
他
的
父
親
關
進
牢
中
，
活
活
的
餓
死
，
這
就

是
「
我
」
心
作
崇
。
﹝
淨
﹞
：
生
命
是
延
續
的
，

偶
而
遇
到
障
礙
、
痛
苦
，
要
保
持
清
淨
的
心
，
調

御
身
心
，
讓
身
、
口
、
意
三
業
清
淨
。
能
徹
底
的

革
新
態
度
轉
「
情
識
」
為
中
心
，
變
成
為
以
「
智

慧
」
為
中
心
，
產
生
「
人
性
」
本
質
上
的
變
化
，

這
就
是
永
保
清
淨
心
，
止
於
至
善
。
  2 

其
實
本
書
是
從
新
加
坡
佛
牙
寺
出
版
的
《
時
代
龍
華
》
雜

誌
中
，
法
照
法
師
開
示
的
十
篇
文
章
的
結
集
，
讓
我
們
啟
發
智

慧
，
提
升
生
命
價
值
，
和
培
養
喜
樂
平
靜
的
心
。

傅
偉
勳
在
其
論
著
《
從
創
造
的
詮
釋
學
到
大
乘
佛
教
》
一

文
中
指
出
：

羅
呼
拉
（W

a
l
p
o
l
a
 
R
a
h
u
l
a

）
所
著
的
《
佛
陀
教

過
什
麼
（W

h
a
t
 
t
h
e
 
B
u
d
d
h
a
 
T
a
u
g
h
t

）
》
，
頁

三
十
九-

四
十
一
中
提
出
：
涅
槃
是
「
絕
對
真
理
」

的
論
證
  3
。
若
他
的
命
題
是
正
確
的
，
又
如
何
理

解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所
倡
導
的
常
、
樂
、
我
、
淨

的
四
法
呢
？
那
麼
常
、
樂
、
我
、
淨
四
法
豈
非
變

成
外
道
的
說
法
嗎
？
而
從
大
乘
佛
教
的
中
道
觀
點

重
新
考
慮
，
大
小
乘
各
宗
教
義
，
其
實
涅
槃
與
生

死
，
菩
提
與
煩
惱
之
分
別
只
是
方
便
施
設
，
絕
非

固
定
不
變
的
「
真
理
」
。
慧
遠
《
大
乘
義
章
》
卷

一
中
云
：
「
為
破
顛
倒
心
故
，
宣
說
生
死
、
苦
、

無
常
等
；
不
欲
令
人
著
無
常
等
，
以
實
相
中
無
常

苦
等
不
可
得
故
。
又
為
破
人
顛
倒
心
故
，
宣
說
涅

槃
常
樂
我
淨
；
不
欲
令
人
著
常
樂
等
亦
以
實
相
中

常
樂
我
淨
等
不
可
得
故
，
良
以
諸
法
不
可
得
故
名

為
如
。
言
法
性
者
，
入
彼
如
中
，
捨
離
所
對
染
淨

法
相
，
不
見
生
死
涅
槃
可
得
，
此
不
可
得
法
性
自

爾
，
故
言
法
性
」
。
慧
遠
此
語
提
示
我
們
，
大
乘

佛
學
的
兩
大
特
色
：
一
切
法
空
和
善
巧
方
便
。
  4 

傅
教
授
的
這
一
篇
文
章
提
示
我
們
善
巧
方
便
，
可
以
對
佛

教
的
真
空
妙
有
作
無
盡
的
描
述
，
而
非
小
乘
執
著
涅
槃
，
是
絕

對
真
理
的
詮
釋
。

（
俄
）
舍
爾
巴
茨
基
在
其
書
中
指
出
：

因
為
佛
教
所
有
特
殊
的
學
說
，
在
邏
輯
上
都
是
從

一
個
基
本
的
原
理
而
產
生
的
，
故
可
用
下
列
方
程

式
表
示
佛
教
：



22第101卷第4期

法
性

＝

無
我

＝

剎
那

＝

有
為

＝

緣
生
法

＝

有
漏
淨

＝

雜
染
清
淨

＝

苦
滅
苦

＝

生
死
涅
槃
。

但
是
雖
然
可
以
用
哲
學
名
詞
來
表
示
其
一
致
性
，

而
其
內
在
的
特
性
仍
是
一
個
謎
。
何
謂
法
？
它
是

不
可
思
議
的
，
難
捉
摸
的
，
從
未
有
人
能
告
知
如

何
謂
真
實
性
（
法
自
性
）
？
它
是
超
越
性
的
。
  5  

筆
者
以
為
從
舍
爾
巴
茨
基
對
法
性
的
定
義
，
乍
看
之
下
為

何
會
把
生
死
涅
槃
同
時
列
為
法
性
有
點
弔
詭
，
但
一
切
法
即
是

緣
生
，
生
死
與
涅
槃
具
平
等
性
，
故
有
漏
與
淨
，
雜
染
和
清
淨

，
苦
與
滅
苦
等
構
成
不
一
（
異
）
與
不
異
（
同
）
的
奇
妙
關
係

。
故
大
乘
佛
法
對
法
的
自
性
，
有
不
可
言
詮
的
佛
法
如
真
如
、

法
性
，
中
道
諸
法
實
相
等
名
詞
；
而
另
有
善
巧
方
便
，
可
以
言

詮
的
佛
法
，
有
待
每
個
人
去
實
證
與
發
揮
。

鈴
木
大
拙
在
他
的
論
著
《
楞
伽
經
研
究
》
中
指
出
：

《
楞
伽
經
》
中
說
：
「
諸
菩
薩
善
自
觀
察
自
心
所

現
，
遠
離
生
滅
見
、
善
知
外
境
無
性
及
專
求
自
證

聖
智
。
若
菩
薩
成
就
此
四
法
得
名
大
修
行
者
」
，

前
三
項
是
如
理
思
惟
，
後
一
法
是
如
法
修
行
。
轉

不
良
習
氣
為
清
淨
心
是
《
楞
伽
經
》
的
主
要
教
導

」
。
  6 

鈴
木
該
篇
博
士
論
文
，
主
要
論
述
大
乘
佛
教
最
重
要
之
一

的
經
典
《
楞
伽
經
》
，
其
主
要
教
義
包
括
禪
學
，
他
將
佛
教
哲

學
論
述
，
視
為
佛
教
徒
生
命
及
禪
修
經
驗
的
表
現
。

長
尾
雅
人
（N

a
g
a
o
,
 
G
.
M
.

）
著
《
中
觀
與
唯
識
（

M
a
d
h
y
a
m
i
k
a
 
a
n
d
 
Y
o
g
a
c
a
r
a

）
》
，
在
本
書
中
論
及
佛
教
的

本
體
論
，
長
尾
主
張
佛
教
的
本
體
論
並
非
存
在
物
的
本
體
（

o
n
t
o
l
o
g
y
 
o
f
 
b
e
i
n
g

）
，
而
是
空
性
（w

u
n
y
a
t
a

）
  7
。
長
尾

雅
人
從
一
切
法
是
空
，
而
法
的
真
實
性
為
法
性
的
觀
點
，
表
述

佛
教
的
本
體
論
。

其
實
本
體
論
（o

n
t
o
l
o
g
y

）
和
形
上
學
（m

e
t
a
p
h
y
s
i
c
s

）
都
是
西
方
哲
學
發
展
出
來
的
，
本
體
論
是
研
究
存
在
物
（

B
e
i
n
g

）
的
存
在
本
身
，
例
如
因
果
論
中
的
何
謂
「
存
在
的

第
一
因
」
，
或
何
謂
「
實
相
」
等
問
題
，
也
涉
及
宇
宙
論
（

c
o
s
m
o
l
o
g
y

）
，
關
心
宇
宙
的
起
源
和
構
成
，
或
是
討
論
到
神

的
存
在
問
題
，
故
又
稱
形
上
學
。
而
佛
教
與
哲
學
家
，
依
經

驗
和
心
理
學
所
尋
求
的
真
理
略
有
差
異
，
例
如
蘇
同
（F

.
G
. 

S
u
t
t
o
n

）
（1

9
9
1

）
在
其
《
楞
伽
經
中
的
存
在
與
證
悟
》
一
書

中
，
所
論
述
佛
教
本
體
論
的
結
論
是
：

如
來
藏
主
要
在
教
導
「
無
我
」
的
教
理
，
一
旦
理

解
，
則
即
為
「
恆
不
存
在
」
的
本
體
論
存
在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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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質
（E

s
s
e
n
c
e
 
o
f
 
B
e
i
n
g

）
。
而
五
蘊
是
「

我
」
的
身
心
單
元
，
從
世
俗
觀
點
而
言
，
是
存
在

的
，
是
從
存
在
的
世
俗
顯
現
（t

h
e
 
t
e
m
p
o
r
a
l 

m
a
n
i
f
e
s
t
a
t
i
o
n
 
o
f
 
B
e
i
n
g

）
。
另
外
法
界
從

絕
對
觀
點
而
言
，
是
存
在
和
非
存
在
。
法
界
是

代
表
存
在
物
在
其
宇
宙
領
域
下
的
顯
現
（t

h
e 

m
a
n
i
f
e
s
t
a
t
i
o
n
 
o
f
 
B
e
i
n
g
 
i
n
 
i
t
s
 
s
p
a
t
i
a
l 

d
i
m
e
n
s
i
o
n

）
，
法
界
是
表
達
絕
對
，
普
遍
法
則
，

緣
起
的
起
源
與
極
致
，
實
相
或
空
性
的
特
性
。
（

F
.
 
G
.
 
S
u
t
t
o
n
,
 

其
書
中
指
出
：
根
據
近
代
物
理

學
，
宇
宙
的
構
成
元
素
原
子
在
微
小
的
原
子
核
與

其
外
圍
電
子
在
原
子
核
周
圍
繞
行
的
軌
道
之
間
的

空
隙
為
百
分
之
九
十
九
點
九
九
。
也
就
是
說
只
有

百
分
之
零
點
零
一
是
實
體
。
（
頁
三
四○
）
就
本

體
論
而
言
，
的
確
是
真
實
的
，
但
從
唯
識
教
義
而

論
，
外
在
的
現
象
（
即
一
切
法
）
皆
非
真
實
存
在

的
，
而
是
唯
心
所
現
，
然
而
並
不
是
對
我
們
曾
經

或
現
在
誤
認
的
，
直
覺
意
識
到
世
界
作
一
完
全
地

否
定
。
只
是
確
信
我
們
所
感
覺
和
判
斷
的
世
界
是

如
幻
化
性
的
。
因
此
自
我
察
覺
說
為
真
實
的
，
只

是
相
互
依
存
的
相
對
感
覺
而
已
，
然
而
真
實
性
是

絕
對
，
獨
立
自
主
的
空
性
，
其
理
由
有
待
認
識
論

的
觀
念
加
以
澄
清
。
  8 

筆
者
扼
要
說
明
：
佛
教
本
體
論
是
如
來
藏
，
其
本
質
是
無

我
，
故
具
空
性
、
無
生
、
無
二
和
無
自
性
。
如
來
藏
具
有
胎
藏

義
，
眾
生
本
具
，
而
眾
生
是
五
蘊
和
合
而
成
，
故
是
假
有
，
所

以
站
在
世
俗
的
觀
點
，
是
有
「
我
」
的
存
在
，
但
其
實
是
無
我

。
而
如
來
藏
具
有
法
身
義
，
法
身
遍
滿
法
界
，
故
具
有
真
如
，

實
際
、
法
性
等
義
，
故
從
勝
義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是
實
相
，
所
以

是
存
在
的
。
然
而
從
如
來
藏
具
有
空
、
無
相
、
無
願
三
義
的
立

場
而
言
，
則
是
不
存
在
的
，
也
就
是
法
無
我
。
由
於
如
來
藏
具

無
自
性
，
就
沒
有
「
神
」
的
存
在
觀
念
。

布
朗
（Brown, 

B. 
E.

）
的
第
八
章
〈
楞
伽
經
中
的
佛
性

論
〉(The 

Lavkaatara 
sutra 

in 
the 

Buddha 
Nature)

主
要
論
述
《
楞
伽
經
》
是
如
來
藏
與
阿
賴
耶
識
的
統
一
性
，
以

及
在
《
楞
伽
經
》
中
認
識
論
與
本
體
論
的
混
淆
。
作
者
指
出
：

相
對
意
識
一
定
是
絕
對
意
識
的
一
種
內
在
性
發
展

，
而
且
對
自
我
覺
悟
很
重
要
。
然
而
《
楞
伽
經
》

不
充
分
的
本
體
論
會
危
害
到
人
的
主
觀
價
值
判
斷

。
  9 

筆
者
認
為
相
對
意
識
是
二
元
論
，
而
絕
對
意
識
是
一
元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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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《
楞
伽
經
》
闡
揚
如
來
藏
，
並
不
會
危
害
到
人
的
主
觀
價
值

的
判
斷
，
所
以
作
者
是
誤
解
的
。

中
村
元
著
，
香
光
書
鄉
編
譯
組
譯
《
從
比
較
觀
點
看
佛
教

》
，
歸
納
其
所
論
述
以
常
樂
我
淨
所
提
的
論
點
如
下
：

﹝
常
﹞
：
佛
教
的
最
高
福
祉
是
因
了
知
萬
物
無
常

，
因
此
不
再
有
渴
望
與
執
著
，
如
此
即
可
悟
道
（

常
）
；
阿
難
啊
！
你
長
久
以
來
充
滿
慈
愛
、
親
切

又
純
良
，
以
具
無
量
關
懷
的
行
為
來
服
侍
我
（
佛

陀
）
。
阿
難
啊
！
你
要
努
力
勤
奮
修
行
，
將
會
速

得
無
漏
盡
（
常
）
。
﹝
樂
﹞
：
慈
悲
或
愛
，
是
由

「
朋
友
」
一
詞
衍
生
而
來
的
。
含
有
誠
摯
的
友
情

之
意
。
全
然
接
受
他
者
與
自
己
相
融
合
，
即
可
拆

除
自
我
的
藩
離
。
例
如
觀
世
音
菩
薩
聞
聲
救
苦
；

地
藏
王
菩
薩
誓
度
一
切
眾
生
，
菩
薩
以
志
求
悟
道

，
救
助
苦
惱
眾
生
為
快
樂
之
源
。
﹝
我
﹞
：
無
我

教
說
，
必
須
從
大
乘
佛
教
所
說
一
切
眾
生
皆
有
佛

性
的
信
仰
觀
點
加
以
理
解
，
在
此
觀
點
中
，
被
否

定
的
不
是
人
的
個
體
性
，
而
是
在
否
定
以
助
長
自

我
為
中
心
的
種
種
思
想
理
論
，
因
為
它
阻
礙
人
體

悟
真
實
的
自
己
（
真
我
）
。
﹝
淨
﹞
：
賢
者
捨
棄

欲
樂
而
一
無
所
有
，
去
除
內
心
的
汙
垢
而
淨
化
自

身
；
力
行
身
口
意
清
淨
；
日
常
行
住
坐
臥
都
是
以

淨
為
全
，
一
切
皆
自
覺
，
心
靈
的
清
淨
是
佛
教
所

強
調
的
。
  10 

其
實
中
村
元
在
本
書
中
也
列
舉
中
國
思
想
家
及
《
聖
經
》

作
對
比
，
因
為
本
文
僅
研
討
佛
教
的
常
樂
我
淨
，
故
略
而
不
述

。

池
田
大
作
著
，
王
遵
仲
譯
《
我
的
佛
教
觀B

u
d
d
h
i
s
m
, 

the First Millennium

》
，
其
觀
點
是
：

正
如
佛
的
生
命
是
無
始
無
終
永
遠
普
遍
的
存
在
一

樣
，
佛
教
是
一
種
目
的
在
拯
救
世
人
的
信
仰
。
在

釋
迦
牟
尼
圓
寂
後
，
其
弟
子
們
聚
集
起
來
整
理
他

的
教
誨
，
後
來
就
構
成
龐
大
的
佛
典
，
其
中
大
乘

佛
教
的
經
文
，
特
別
是
《
法
華
經
》
這
些
經
文
都

是
由
世
俗
信
徒
所
撰
寫
的
《
大
乘
非
佛
說
》
。
其

目
的
在
宣
揚
佛
教
以
實
踐
菩
薩
的
理
想
。
這
些
後

來
的
信
徒
和
僅
存
在
於
佛
祖
身
上
還
能
由
佛
祖
盡

力
推
展
到
覺
悟
的
王
國
，
即
佛
的
王
國
。
  11 

另
外
，
他
在
書
中
有
一
段
話
，
云
：

正
好
像
蓮
花
出
汙
泥
而
不
染
，
同
樣
地
佛
法
真
正

的
實
踐
者
也
是
在
日
常
社
會
的
紛
亂
和
擾
攘
之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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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活
和
工
作
，
分
享
著
普
通
人
民
的
歡
樂
和
考
驗

，
並
以
他
自
己
的
生
活
方
式
作
為
真
正
《
法
華
經

》
精
神
的
典
範
，
唯
有
以
這
種
方
式
，
他
才
能
實

現
佛
教
的
真
正
使
命
。
《
法
華
經
如
來
壽
量
品
第

十
六
》
云
：
「
為
度
眾
生
故
，
方
便
現
涅
槃
，
而

實
不
滅
渡
，
常
住
此
說
法
」
。
《
法
華
經
》
所
闡

述
佛
的
概
念
，
就
是
如
此
，
由
於
此
觀
念
而
使
佛

教
成
為
人
類
的
永
恆
之
光
。
  12 

筆
者
以
為
池
田
大
作
所
闡
釋
《
法
華
經
》
的
教
義
，
正
是

常
樂
我
淨
的
方
便
說
。

水
野
弘
元
著
《
佛
教
的
真
髓
》
中
說
：

釋
尊
認
為
本
體
論
不
但
與
解
除
苦
惱
以
達
到
安
穩

涅
槃
理
想
的
實
踐
修
道
論
無
關
，
而
且
沒
有
助
益

所
以
不
應
重
視
它
，
這
種
態
度
與
希
臘
哲
學
家
蘇

格
拉
底
很
相
似
。
…
…
他
強
調
並
樹
立
了
先
覺
察

自
己
的
無
知
，
進
一
步
反
省
，
修
養
自
己
以
提
高

自
我
人
格
的
實
踐
哲
學
。
在
西
方
從
希
臘
時
代
以

來
，
所
有
的
哲
學
都
在
論
辯
本
體
，
而
康
德
站
在

哲
學
的
立
場
主
張
不
應
論
辯
本
體
論
，
其
實
早
在

二
千
五
百
年
前
釋
尊
就
已
提
出
與
開
拓
近
代
西
方

哲
學
思
想
的
康
德
完
全
相
同
的
主
張
。
  13 

筆
者
認
為
水
野
弘
元
重
視
實
踐
哲
學
，
也
就
是
實
踐
常
樂

我
淨
的
精
神
。

木
村
泰
賢
著
，
演
培
法
師
譯
《
大
乘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指
出

：

佛
教
思
想
的
特
質
是
以
佛
陀
的
人
格
，
自
覺
說
法

，
行
為
作
基
準
。
而
佛
可
視
為
由
人
的
修
行
之
力

所
能
到
達
的
定
位
。
雖
有
種
種
的
說
法
，
但
以
實

修
體
驗
而
悟
於
法
為
重
點
。
到
了
大
乘
，
以
法
身

（
法
性
）
比
應
身
（
人
格
身
）
更
為
重
要
，
三
法

印
是
緣
起
觀
而
起
，
而
大
乘
擴
張
為
真
空
妙
有
。

妙
有
的
緣
起
觀
如
《
法
華
經
》
的
諸
法
實
相
觀
；

《
大
無
量
壽
經
》
的
淨
土
觀
；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》

的
真
如
觀
；
以
及
《
華
嚴
經
》
的
無
盡
緣
起
觀
。

而
欲
確
立
健
全
而
中
正
的
生
活
方
式
就
是
中
道
觀

。
總
之
，
佛
教
的
根
本
精
神
是
基
於
一
心
所
認
定

緣
起
的
法
則
，
並
基
於
此
法
則
，
而
在
理
論
與
實

踐
上
，
一
切
都
在
批
判
的
施
設
。
  14 

筆
者
認
為
木
村
泰
賢
重
視
法
身
，
而
法
身
的
具
體
表
現
就

是
常
樂
我
淨
。
鄭
振
煌
教
授
指
出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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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活
在
一
度
空
間
的
眾
生
」
就
是
非
常
固
執
，
只

想
到
自
己
，
沒
有
他
者
的
存
在
，
這
是
線
性
的
思

考
模
式
，
是
地
獄
道
的
眾
生
。
二
度
空
間
是
平
面

思
考
模
式
碰
到
牆
壁
，
會
轉
彎
，
這
是
餓
鬼
道
的

眾
生
。
三
度
空
間
有
立
體
概
念
，
是
畜
生
道
眾
生

，
而
人
是
有
時
空
的
四
度
空
間
概
念
。
阿
修
羅
是

五
度
空
間
，
天
神
有
神
通
是
六
度
空
間
的
思
考
模

式
，
而
佛
的
思
考
模
式
是
無
量
無
邊
的
空
間
可
以

自
在
無
礙
。
佛
教
是
人
本
宗
教
，
我
們
願
意
墮
落

變
為
1-

3
度
空
間
的
生
命
存
在
方
式
，
或
是
願
意

向
上
提
昇
？
如
果
願
意
向
上
提
昇
的
話
，
就
必
須

要
有
宗
教
。
  15 

鄭
振
煌
的
這
一
段
話
的
主
旨
在
說
明
猶
如
千
江
有
水
就
有

千
江
月
，
當
我
們
不
再
有
任
何
執
著
時
，
就
能
夠
有
千
百
億
化

身
，
佛
性
時
時
刻
刻
都
是
存
在
的
。

耿
晴
在
其
論
文
〈
「
佛
性
」
與
「
佛
姓
」
概
念
的
混
淆
：

以
《
佛
性
論
》
與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》
為
中
心
〉
中
指
出
：

《
起
信
論
》
之
後
，
本
覺
被
認
為
是
眾
生
心
的
「

本
有
」
屬
性
，
換
言
之
，
眾
生
不
但
本
來
具
有
佛

性
，
而
且
本
來
具
有
達
到
解
脫
的
智
慧
。
如
《
起

信
論
》
說
：
「
復
次
，
真
如
自
體
相
者
，
一
切
凡

夫
，
聲
聞
、
緣
覺
、
菩
薩
、
諸
佛
無
有
增
減
，
非

前
際
生
，
非
後
際
滅
，
畢
竟
常
恆
。
從
本
已
來
自

性
滿
足
一
切
功
德
。
所
謂
自
體
有
大
智
慧
光
明
義

故
，
遍
照
法
界
義
故
，
真
實
識
知
義
，
自
性
清
淨

心
義
故
，
常
樂
我
淨
義
故
，
清
涼
不
變
自
在
義
故

。
具
足
如
是
過
於
恆
沙
不
離
，
不
斷
、
不
異
、
不

思
議
佛
法
，
乃
至
滿
足
無
有
所
少
義
故
，
名
為
如

來
藏
，
亦
名
如
來
法
身
」
。
這
裡
所
謂
的
「
自
體

有
大
智
慧
光
明
義
」
與
「
本
覺
」
概
念
一
樣
，
用

意
都
在
強
調
眾
生
其
實
已
經
本
具
解
脫
的
智
慧
，

無
須
要
向
外
尋
求
，
並
進
而
申
論
在
修
行
的
過
程

中
，
外
求
（
向
外
尋
求
佛
法
，
觀
察
現
象
）
是
絕

對
必
要
的
，
而
不
像
《
起
信
論
》
所
言
，
僅
憑
藉

「
心
體
離
念
」
，
本
性
的
明
照
作
用
就
自
然
朗
現

。
  16 

筆
者
認
為
其
實
該
引
文
只
是
在
略
說
真
如
法
身
的
體
大
和

相
大
，
例
如
燃
燈
佛
和
釋
迦
牟
尼
佛
兩
位
同
樣
被
稱
為
如
來
，

本
性
都
是
平
等
真
如
，
都
是
法
身
。
「
體
大
」
是
說
法
身
的
本

體
，
也
就
是
非
人
格
化
的
真
如
理
。
而
相
大
中
提
出
六
種
功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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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以
顯
示
其
殊
勝
，
包
括
大
智
慧
光
明
、
偏
照
法
界
、
真
實
識

知
、
自
性
清
淨
、
常
樂
我
淨
、
及
清
涼
不
變
等
意
義
。
《
起
信

論
》
將
相
大
與
體
大
合
為
一
體
立
說
，
是
認
為
真
如
的
本
性
是

智
慧
，
也
就
是
說
佛
陀
智
慧
是
真
如
法
身
的
內
容
，
二
者
不
可

分
，
就
是
佛
的
法
身
。
上
述
引
文
是
大
概
說
而
已
，
而
《
起
信

論
》
在
該
引
文
後
面
接
著
有
詳
細
說
明
。
如
云
：

真
如
，
其
體
平
等
，
離
一
切
相
…
…
心
性
不
起
，

即
是
大
智
慧
光
明
義
，
心
性
離
見
，
即
是
遍
照
法

界
義
。
若
心
有
動
，
非
真
識
知
，
無
有
自
性
（
清

淨
心
）
非
常
、
非
樂
、
非
我
、
非
淨
。
熱
惱
衰
變

則
不
自
在
（
即
清
涼
不
變
自
在
的
相
反
）
。
乃
至

具
有
過
恆
沙
等
妄
染
之
義
，
對
此
義
故
，
心
性
無

動
，
則
有
過
恆
河
沙
等
，
諸
淨
功
德
相
義
示
現
…

…
如
是
淨
法
無
量
功
德
，
更
無
所
念
，
是
故
滿
足

，
名
為
法
身
如
來
之
藏
。
  17 

這
一
段
經
文
先
對
上
述
的
六
種
功
德
詳
細
說
明
，
最
後
並

指
出
心
有
覺
悟
就
是
真
如
熏
習
，
而
不
覺
就
是
無
明
熏
習
，
兩

者
都
是
相
當
多
。
若
有
所
取
法
，
有
所
求
法
，
就
是
有
所
短
缺

，
而
不
去
向
外
求
法
，
本
身
自
然
有
光
明
法
、
遍
照
法
、
遍
知

法
、
自
性
清
淨
法
、
常
樂
我
淨
法
、
和
自
在
法
，
具
足
「
淨
法

無
量
功
德
」
，
故
不
必
心
外
求
法
（
這
就
是
已
經
滿
足
法
身
如

來
之
藏
）
。
因
此
筆
者
認
為
耿
晴
是
誤
解
：
「
大
智
慧
光
明
義

」
是
本
覺
，
無
須
向
外
尋
求
。
其
實
《
佛
說
大
般
泥
洹
經
》
云

：
「
一
切
眾
生
皆
有
佛
性
，
在
於
身
中
無
量
頃
惱
悉
除
滅
已
，

佛
便
明
顯
。
」
  18
這
是
如
法
修
行
的
真
工
夫
，
絕
非
只
停
留
在

「
向
外
尋
求
」
（
如
理
思
惟
）
的
層
次
。
如
「
世
尊
拈
花
，
迦

葉
微
笑
」
一
公
案
，
出
自
《
大
梵
天
王
問
佛
決
疑
經
》
云
：

如
是
妙
智
，
從
何
處
來
？
皆
從
凡
夫
久
遠
心
來
。

其
久
遠
心
，
等
諸
佛
心
，
是
為
法
身
，
是
名
成
佛

。
得
見
是
心
，
非
在
言
教
理
誨
理
解
文
字
之
中
，

但
在
以
心
示
中
。
  19 

因
此
佛
陀
的
智
慧
，
並
非
透
過
學
習
知
識
累
積
成
就
的
，

而
是
自
心
清
淨
無
量
德
相
的
彰
顯
，
眾
生
若
能
體
悟
此
心
，
即

是
成
佛
。
是
故
，
成
佛
絕
不
是
向
外
追
求
尋
覓
，
而
在
於
反
觀

自
心
。
所
以
說
心
、
佛
、
眾
生
，
是
不
一
不
異
，
重
點
是
以
修

行
為
主
，
聞
思
為
輔
，
否
則
就
是
「
數
來
寶
」
。

如
引
文
說
如
來
法
身
是
遍
照
法
界
義
，
即
心
性
離
見
，
也

就
是
無
分
別
的
境
界
，
但
是
筆
者
認
為
耿
晴
的
「
論
文
執
著
在

分
別
佛
性
是
有
為
法
或
無
為
法
；
差
別
佛
姓
與
佛
性
，
以
及
一

心
開
二
門
上
面
，
而
認
為
佛
陀
說
法
是
自
語
相
違
」
  20
，
豈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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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
背
如
來
法
身
的
真
實
義
嗎
？
筆
者
認
為
耿
晴
的
論
文
忽
略
《

大
乘
起
信
論
》
的
引
文
中
具
有
如
來
法
身
是
常
樂
我
淨
義
，
才

是
佛
學
的
核
心
。

釋
悟
因
在
〈
祖
師
心
印‧

悟
因
法
師
說
禪
（
二
）
〉
一
文

中
指
出
：慧

能
大
師
不
將
他
（
張
行
昌
）
看
成
一
位
殺
者
，

反
而
將
他
看
成
一
尊
佛
，
見
其
真
常
佛
性
，
得
度

因
緣
還
事
作
好
準
備
（
十
兩
黃
金
）
，
這
是
一

代
宗
師
，
是
不
同
於
凡
情
殺
活
自
如
的
一
位
聖
僧

。
  21 

所
以
聖
僧
在
解
讀
經
典
時
，
不
是
依
文
解
義
。

以
上
的
文
獻
回
顧
是
概
述
學
者
們
從
方
便
說
的
角
度
，
闡

釋
佛
教
在
常
樂
我
淨
方
面
的
看
法
，
然
而
佛
典
上
，
如
何
說
法

就
有
待
下
一
節
的
剖
析
。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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悟
因
法
師
說
禪
（
二
）
〉
，
頁
五
十

-

五
十
一
。

逾
四
十
佛
教
與
本
土
宮
廟
慨
捐
靈
醫
會
神
父
濟
助
家
鄉

諺
云
：
「
滴
水
之
恩
，
湧
泉
相
報
」
。
在
疫
情
的
風
暴

中
，
臺
灣
的
宗
教
團
體
也
體
現
此
一
精
神
。

來
台
超
過
五
十
年
，
創
立
宜
蘭
羅
東
聖
母
醫
院
的
神
父

呂
若
瑟
，
有
感
於
家
鄉
義
大
利
疫
情
慘
重
，
向
臺
灣
社
會
公

開
募
款
，
希
望
能
捐
助
義
大
利
靈
醫
會
所
屬
的
醫
院
及
安
養

院
。
在
短
短
六
天
內
，
募
得
超
過
億
元
。
因
為
超
過
工
作
人

員
的
整
備
能
力
，
神
父
呂
若
瑟
特
別
發
出
公
開
信
，
拜
託
大

家
「
不
要
再
捐
了
」
，
並
在
信
末
致
謝
：
「
再
次
謝
謝
台
灣

，
此
時
我
更
堅
信
，
這
就
是
我
一
生
都
想
留
在
這
裡
的
原
因

。
」
並
誠
心
建
議
有
心
捐
款
民
眾
，
可
以
「
把
愛
心
留
給
我

們
自
己
在
偏
鄉
的
父
老
」
。

這
一
億
多
元
除
了
一
般
民
眾
的
捐
助
外
，
佛
教
團
體

和
北
部
地
區
宮
廟
也
跨
越
不
同
宗
教
藩
籬
，
展
現
人
類
之
愛

，
這
些
團
體
包
括
道
教
總
廟
三
清
宮
、
天
公
廟
草
湖
玉
尊
宮

、
台
北
保
安
宮
、
岡
山
仔
保
安
宮
、
四
結
土
地
公
廟
、
姜
麻
坑
土

地
公
慈
悲
行
善
團
、
龍
山
寺
、
奠
安
宮
玄
天
上
帝
、
台
北
市
松
山

慈
佑
宮
、
南
方
澳
南
天
宮
、
金
山
財
神
廟
、
台
北
天
后
宮
、
車
城

福
安
宮
、
北
后
寺
、
承
天
禪
寺
、
道
種
寺
、
代
天
宮
、
礁
溪
協
天

廟
等
，
都
不
吝
於
伸
出
援
手
相
助
，
其
中
台
北
龍
山
寺
捐
款
便
達

三
百
萬
元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除
了
金
錢
資
助
外
，
緣
於
全
球
疫
情
嚴
峻
，
防

疫
物
資
取
得
調
配
並
不
容
易
，
民
眾
與
企
業
團
體
除
捐
款
外
也
有

不
少
物
資
，
加
上
醫
療
物
資
採
購
等
問
題
，
佛
教
團
體
慈
濟
基
金

會
便
透
過
全
球
分
處
，
在
採
購
與
運
輸
上
給
予
聖
母
醫
院
有
力
的

協
助
。病

毒
的
侵
害
不
分
國
家
、
種
族
，
人
類
的
愛
與
慈
悲
也
要
如

此
，
才
能
成
功
抗
疫
。


